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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 银联返现奖赏推广条款及细则： 

 

活动期限 

1. 除另有指明外，PayMe 银联返现奖赏推广（「推广活动」）推广期为 2024 年 10 月 2 日

至 12 月 31 日 (包括首尾两日)（「推广期」）。 

 

推广活动的参加资格 

 

2. 此推广活动适用于在推广期间 PayMe 钱包中持有有效 PayMe 银联虚拟卡的 PayMe 用户

（各自称为「合资格用户」）。 

 

推广活动 

 

3. 在推广期内，合资格用户必须在中国大陆地区接受使用 PayMe“出示付款码”银联付款

码的商家成功完成人民币交易（“合资格交易”）。  

 

4. 奖赏如下： 

 

a. 合资格交易达人民币 88 元或以上净额的单笔交易 

 

i. 合资格用户可就每笔人民币 88 元的合资格交易获享港币 8 元的的现金返现

（“返现奖赏 1” ）。每位合资格用户每月最多可在四 (4) 宗合资格交易

获享返现奖赏。  

b. 所有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至 31 日的合资格交易 

 

i. 合资格用户可就每笔合资格交易获取该笔合资格交易十百分比的现金返现

至条款 7c 列出的最高返现金额（“返现奖赏 2”）； 

 

ii. 如合资格用户的合资格交易同時符合返现奖赏 1及 2，返现奖赏 1的金额

（即港币 8 元）会于返现奖赏 2 扣除。例子：如合资格用户完成一笔等值

港币 100 元的人民币合资格交易，该用户将获得返现奖赏 1 之返现奖赏，

该返现奖赏的金额（即港币 8 元）会于返现奖赏 2 扣除，即该用户可于返

现奖赏 2 获得港币 2 元。 

 

5. 在以下情况，合资格交易将会失效： 

 

a) 合资格用户或 PayMe 商户在活动期内或之后就以上第 3 条所述的交易进行全额退

款；，因此不再符合条件; 或 

 

b) 合资格用户向商户的私人 PayMe 钱包进行付款交易。用户必须与完成交易的商户

确认付款至商户的 PayMe for Business 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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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推广活动不适用于以下交易方式：使用 PayMe 银联虚拟卡进行的网上交易，扫

描商家的银联收款码。 

 

6. 为免生疑问，合资格交易是指在交易时向商家支付的金额，而不论货币汇率或港元记账金

额为何。  

 

7. 符合条件后下一个月的前十 (10) 个工作天内，返现奖赏将会直接存入合资格用户的

PayMe 钱包，但前提是： 

 

a) 返现奖赏 1 

i. 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ii. 每位合资格用户有权获取最多四 (4) 次返现奖赏，在推广期内每月返现奖

赏总额不超过港币 32 元； 

 

b) 返现奖赏 2 

i. 需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至 31 日成功完成合资格交易，包括首尾两日； 

 

ii. 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c) 每笔合资格交易可获最多十百分比的现金返现，总回赠上限为港币 600 元,当中包含返

现奖赏 1 及返现奖赏 2 或任何于同一推广期内的 PayMe 银联支付推广活动。 

 

d) 获享返现奖赏的 PayMe 钱包尚未达到结余上限及收款上限（而加入优惠券后亦不会

超出此上限）； 

 

e) 合资格用户必须确保 PayMe 钱包的手机号码是有效的，并且在满足条件和接收返现奖

赏之间不得更改；以及  

 

f) 相关的 PayMe 钱包并未被暂停或终止使用，而 PayMe 银联虚拟卡亦要保持有效状

态。 

 

为免生疑问，必须于发出返现奖赏的时间点视为满足条件。 

 

8. 推广期内，PayMe 可酌情决定改变发放的返现奖赏数量。 

 

9. 返现奖赏权利无法转让。 

 

10. 任何通过银联付款的交易並不适用于賺取集火苗。 

参加本活动前需阅读的其他重要条款 

 

11. 在整个或相关（视属何情况而定）活动期内，合资格用户在本行的个人资料纪录必须保持

正确及有效，方可获取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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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有任何源自或有关本条款及细则的争议，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13. 本行保留权利随时更改本条款及细则并终止推广活动，而不作事先通知。请浏览 PayMe

网站以查看有关变动。本行对于任何更改或终止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14. 合资格用户如违反本条款及细则，干扰此活动，就此推广活动作出具有滥用、舞弊或欺诈

成分的行为，作出虚假声明或陈述或违反适用的法律或法规，本行保留权利取消该合资格

用户之参加资格，其后并可能会撤销推广奖赏及追讨任何损失。 

 

15. 合资格用户有责任遵照法例而（自行）支付因获得有关折扣而牵涉的一切税款、关税、征

费或类似税项，本行对此概不负责。 

 

16. 此推广活动受现行监管规定约束。 

 

17.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法例所管辖，并按照香港法例诠释，每位合资格用户同意接受香港法

院的专有司法管辖权管辖。 

 

18. 如本条款及细则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之间有任何差异或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词汇定义 

 

「本行」指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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